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字第195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建蔚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侯怡帆律師

            黃柏榮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

起公訴（起訴案號：113年度偵字第38795號、第48250號），聲

請具保停止羈押，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劉建蔚提出新臺幣拾萬元之保證金後，准予停止羈押，並限制住

居在新北市○○區○○街○巷○號二樓，且應自停止羈押之日起

貳年以內，禁止對犯罪被害人AD000-B113728、AD000-B113739、

AD000-B113740、AD000-B113766、BL000-Z000000000、AV000-Z0

00000000、AV000-Z000000000、AD000-B113769及其等二親等內

之親屬之身體或財產實施危害、為恐嚇、騷擾、接觸、跟蹤之行

為、無正當理由接近其等之住居所、學校、工作場所壹佰公尺以

內。

　　理　由

一、聲請意旨詳刑事聲請具保停止羈押狀所載（如附件）。

二、按被告及得為其輔佐人之人或辯護人，得隨時具保，向法院

聲請停止羈押；又許可停止羈押之聲請者，應命提出保證

書，並指定相當之保證金額，且得限制被告之住居；法院許

可停止羈押時，經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認

有必要者，得定相當期間，命被告應遵守下列事項：二、不

得對被害人、證人、鑑定人、辦理本案偵查、審判之公務員

或其配偶、直系血親、三親等內之旁系血親、二親等內之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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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家長、家屬之身體或財產實施危害、恐嚇、騷擾、接

觸、跟蹤之行為；法院就故意犯罪行為致死亡、致重傷或性

自主權遭受侵害案件之被告許可停止羈押時，經審酌人權保

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認有必要者，得依職權或檢察官

之聲請，定二年以內之相當期間，命被告遵守下列事項：

一、禁止對犯罪被害人或其家屬之身體或財產實施危害。

二、禁止對犯罪被害人或其家屬為恐嚇、騷擾、接觸、跟蹤

之行為。三、禁止無正當理由接近犯罪被害人或其家屬之住

居所、學校、工作場所或其他經常出入之特定場所特定距

離；法院就犯刑法第28章之1，或以性影像犯刑法第304條、

第305條、第346條之罪案件之被告許可停止羈押時，經審酌

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認有必要者，得依職權或

檢察官之聲請，定二年以內之相當期間，命被告遵守下列事

項：一、前項第1款至第3款之事項，刑事訴訟法第110條第1

項、第111條第1項、第5項、第116條之2第1項第2款、犯罪

被害人權益保障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3款、第2

項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

三、本案被告劉建蔚因違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等案件，

經本院訊問後，認其涉犯修正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

第36條第2項、第3項之脅迫、引誘少年製造猥褻行為之電子

訊號、現行同條例第36條第2項、第3項之脅迫、引誘少年自

行拍攝性影像、同條例第39條第1項之無正當理由持有少年

性影像、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與

刑法第224條成年人對少年犯強制猥褻、兒童及少年福利與

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與刑法第305條成年人故意對

少年犯恐嚇危害安全等罪嫌，皆犯罪嫌疑重大，並有刑事訴

訟法第101條之1第1項第2、4款之情形，於民國113年11月12

日裁定自同日起執行羈押在案。茲本案現階段訴訟程序進行

之情況，既經準備程序終結，甚被告與本案被害人等俱達成

和解或調解成立復依約賠付損害（本院卷第133頁至第134

頁、第135頁至第136頁、第137頁至第138頁、第159頁至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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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頁、第167頁至第168頁、第205頁至第206頁、第215頁至

第216頁、4號侵附民卷第9頁至第10頁），實不無彌損負責

之誠，堪認經此偵、審程序之教訓，應已知所警惕，其羈押

之原因雖未消滅，衡情反覆實施同一犯罪之疑慮大為降低，

經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衡酌被告犯罪情

節、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被

告人身自由之私益及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及比例原則，及為

保護本案被害人等不再遭受被告侵害兼和解契約或調解筆錄

所載之意見，認若提出相當之保證金並限制住居且命於相當

期間遵守特定事項，應足以形成拘束力，而得確保本案後續

審判及執行程序之順利進行並防杜再犯之可能，應無繼續羈

押之必要，爰依前開規定，裁定如主文所示。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121條第1項、第110條第1項、第111條第1

項、第5項、第116條之2第1項第2款、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

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3款、第2項第1款，裁定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何燕蓉

　　　　　　　　　

　　　　　　　　　　　　　　　　　　法　官 陳秋君

　　　　　　　　　

　　　　　　　　　　　　　　　　　　法　官 吳宗航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十日內敘明抗告理由，向本院提

出抗告狀。

　　　　　　　　　　　　　　　　　　書記官 王韻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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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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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字第195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建蔚








選任辯護人  侯怡帆律師
            黃柏榮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起訴案號：113年度偵字第38795號、第48250號），聲請具保停止羈押，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劉建蔚提出新臺幣拾萬元之保證金後，准予停止羈押，並限制住居在新北市○○區○○街○巷○號二樓，且應自停止羈押之日起貳年以內，禁止對犯罪被害人AD000-B113728、AD000-B113739、AD000-B113740、AD000-B113766、BL000-Z000000000、AV000-Z000000000、AV000-Z000000000、AD000-B113769及其等二親等內之親屬之身體或財產實施危害、為恐嚇、騷擾、接觸、跟蹤之行為、無正當理由接近其等之住居所、學校、工作場所壹佰公尺以內。
　　理　由
一、聲請意旨詳刑事聲請具保停止羈押狀所載（如附件）。
二、按被告及得為其輔佐人之人或辯護人，得隨時具保，向法院聲請停止羈押；又許可停止羈押之聲請者，應命提出保證書，並指定相當之保證金額，且得限制被告之住居；法院許可停止羈押時，經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認有必要者，得定相當期間，命被告應遵守下列事項：二、不得對被害人、證人、鑑定人、辦理本案偵查、審判之公務員或其配偶、直系血親、三親等內之旁系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家長、家屬之身體或財產實施危害、恐嚇、騷擾、接觸、跟蹤之行為；法院就故意犯罪行為致死亡、致重傷或性自主權遭受侵害案件之被告許可停止羈押時，經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認有必要者，得依職權或檢察官之聲請，定二年以內之相當期間，命被告遵守下列事項：一、禁止對犯罪被害人或其家屬之身體或財產實施危害。二、禁止對犯罪被害人或其家屬為恐嚇、騷擾、接觸、跟蹤之行為。三、禁止無正當理由接近犯罪被害人或其家屬之住居所、學校、工作場所或其他經常出入之特定場所特定距離；法院就犯刑法第28章之1，或以性影像犯刑法第304條、第305條、第346條之罪案件之被告許可停止羈押時，經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認有必要者，得依職權或檢察官之聲請，定二年以內之相當期間，命被告遵守下列事項：一、前項第1款至第3款之事項，刑事訴訟法第110條第1項、第111條第1項、第5項、第116條之2第1項第2款、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3款、第2項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
三、本案被告劉建蔚因違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等案件，經本院訊問後，認其涉犯修正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2項、第3項之脅迫、引誘少年製造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現行同條例第36條第2項、第3項之脅迫、引誘少年自行拍攝性影像、同條例第39條第1項之無正當理由持有少年性影像、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與刑法第224條成年人對少年犯強制猥褻、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與刑法第305條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恐嚇危害安全等罪嫌，皆犯罪嫌疑重大，並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之1第1項第2、4款之情形，於民國113年11月12日裁定自同日起執行羈押在案。茲本案現階段訴訟程序進行之情況，既經準備程序終結，甚被告與本案被害人等俱達成和解或調解成立復依約賠付損害（本院卷第133頁至第134頁、第135頁至第136頁、第137頁至第138頁、第159頁至第160頁、第167頁至第168頁、第205頁至第206頁、第215頁至第216頁、4號侵附民卷第9頁至第10頁），實不無彌損負責之誠，堪認經此偵、審程序之教訓，應已知所警惕，其羈押之原因雖未消滅，衡情反覆實施同一犯罪之疑慮大為降低，經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衡酌被告犯罪情節、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被告人身自由之私益及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及比例原則，及為保護本案被害人等不再遭受被告侵害兼和解契約或調解筆錄所載之意見，認若提出相當之保證金並限制住居且命於相當期間遵守特定事項，應足以形成拘束力，而得確保本案後續審判及執行程序之順利進行並防杜再犯之可能，應無繼續羈押之必要，爰依前開規定，裁定如主文所示。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121條第1項、第110條第1項、第111條第1項、第5項、第116條之2第1項第2款、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3款、第2項第1款，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何燕蓉
　　　　　　　　　
　　　　　　　　　　　　　　　　　　法　官 陳秋君
　　　　　　　　　
　　　　　　　　　　　　　　　　　　法　官 吳宗航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十日內敘明抗告理由，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王韻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字第195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建蔚




選任辯護人  侯怡帆律師
            黃柏榮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
起公訴（起訴案號：113年度偵字第38795號、第48250號），聲
請具保停止羈押，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劉建蔚提出新臺幣拾萬元之保證金後，准予停止羈押，並限制住
居在新北市○○區○○街○巷○號二樓，且應自停止羈押之日起貳年以
內，禁止對犯罪被害人AD000-B113728、AD000-B113739、AD000-
B113740、AD000-B113766、BL000-Z000000000、AV000-Z0000000
00、AV000-Z000000000、AD000-B113769及其等二親等內之親屬
之身體或財產實施危害、為恐嚇、騷擾、接觸、跟蹤之行為、無
正當理由接近其等之住居所、學校、工作場所壹佰公尺以內。
　　理　由
一、聲請意旨詳刑事聲請具保停止羈押狀所載（如附件）。
二、按被告及得為其輔佐人之人或辯護人，得隨時具保，向法院
    聲請停止羈押；又許可停止羈押之聲請者，應命提出保證書
    ，並指定相當之保證金額，且得限制被告之住居；法院許可
    停止羈押時，經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認有
    必要者，得定相當期間，命被告應遵守下列事項：二、不得
    對被害人、證人、鑑定人、辦理本案偵查、審判之公務員或
    其配偶、直系血親、三親等內之旁系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
    、家長、家屬之身體或財產實施危害、恐嚇、騷擾、接觸、
    跟蹤之行為；法院就故意犯罪行為致死亡、致重傷或性自主
    權遭受侵害案件之被告許可停止羈押時，經審酌人權保障及
    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認有必要者，得依職權或檢察官之聲
    請，定二年以內之相當期間，命被告遵守下列事項：一、禁
    止對犯罪被害人或其家屬之身體或財產實施危害。二、禁止
    對犯罪被害人或其家屬為恐嚇、騷擾、接觸、跟蹤之行為。
    三、禁止無正當理由接近犯罪被害人或其家屬之住居所、學
    校、工作場所或其他經常出入之特定場所特定距離；法院就
    犯刑法第28章之1，或以性影像犯刑法第304條、第305條、
    第346條之罪案件之被告許可停止羈押時，經審酌人權保障
    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認有必要者，得依職權或檢察官之
    聲請，定二年以內之相當期間，命被告遵守下列事項：一、
    前項第1款至第3款之事項，刑事訴訟法第110條第1項、第11
    1條第1項、第5項、第116條之2第1項第2款、犯罪被害人權
    益保障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3款、第2項第1款分
    別定有明文。
三、本案被告劉建蔚因違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等案件，
    經本院訊問後，認其涉犯修正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
    第36條第2項、第3項之脅迫、引誘少年製造猥褻行為之電子
    訊號、現行同條例第36條第2項、第3項之脅迫、引誘少年自
    行拍攝性影像、同條例第39條第1項之無正當理由持有少年
    性影像、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與
    刑法第224條成年人對少年犯強制猥褻、兒童及少年福利與
    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與刑法第305條成年人故意對
    少年犯恐嚇危害安全等罪嫌，皆犯罪嫌疑重大，並有刑事訴
    訟法第101條之1第1項第2、4款之情形，於民國113年11月12
    日裁定自同日起執行羈押在案。茲本案現階段訴訟程序進行
    之情況，既經準備程序終結，甚被告與本案被害人等俱達成
    和解或調解成立復依約賠付損害（本院卷第133頁至第134頁
    、第135頁至第136頁、第137頁至第138頁、第159頁至第160
    頁、第167頁至第168頁、第205頁至第206頁、第215頁至第2
    16頁、4號侵附民卷第9頁至第10頁），實不無彌損負責之誠
    ，堪認經此偵、審程序之教訓，應已知所警惕，其羈押之原
    因雖未消滅，衡情反覆實施同一犯罪之疑慮大為降低，經審
    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衡酌被告犯罪情節、國
    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被告人身
    自由之私益及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及比例原則，及為保護本
    案被害人等不再遭受被告侵害兼和解契約或調解筆錄所載之
    意見，認若提出相當之保證金並限制住居且命於相當期間遵
    守特定事項，應足以形成拘束力，而得確保本案後續審判及
    執行程序之順利進行並防杜再犯之可能，應無繼續羈押之必
    要，爰依前開規定，裁定如主文所示。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121條第1項、第110條第1項、第111條第1項
    、第5項、第116條之2第1項第2款、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
    第35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3款、第2項第1款，裁定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何燕蓉
　　　　　　　　　
　　　　　　　　　　　　　　　　　　法　官 陳秋君
　　　　　　　　　
　　　　　　　　　　　　　　　　　　法　官 吳宗航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十日內敘明抗告理由，向本院提
出抗告狀。

　　　　　　　　　　　　　　　　　　書記官 王韻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字第195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建蔚




選任辯護人  侯怡帆律師
            黃柏榮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起訴案號：113年度偵字第38795號、第48250號），聲請具保停止羈押，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劉建蔚提出新臺幣拾萬元之保證金後，准予停止羈押，並限制住居在新北市○○區○○街○巷○號二樓，且應自停止羈押之日起貳年以內，禁止對犯罪被害人AD000-B113728、AD000-B113739、AD000-B113740、AD000-B113766、BL000-Z000000000、AV000-Z000000000、AV000-Z000000000、AD000-B113769及其等二親等內之親屬之身體或財產實施危害、為恐嚇、騷擾、接觸、跟蹤之行為、無正當理由接近其等之住居所、學校、工作場所壹佰公尺以內。
　　理　由
一、聲請意旨詳刑事聲請具保停止羈押狀所載（如附件）。
二、按被告及得為其輔佐人之人或辯護人，得隨時具保，向法院聲請停止羈押；又許可停止羈押之聲請者，應命提出保證書，並指定相當之保證金額，且得限制被告之住居；法院許可停止羈押時，經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認有必要者，得定相當期間，命被告應遵守下列事項：二、不得對被害人、證人、鑑定人、辦理本案偵查、審判之公務員或其配偶、直系血親、三親等內之旁系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家長、家屬之身體或財產實施危害、恐嚇、騷擾、接觸、跟蹤之行為；法院就故意犯罪行為致死亡、致重傷或性自主權遭受侵害案件之被告許可停止羈押時，經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認有必要者，得依職權或檢察官之聲請，定二年以內之相當期間，命被告遵守下列事項：一、禁止對犯罪被害人或其家屬之身體或財產實施危害。二、禁止對犯罪被害人或其家屬為恐嚇、騷擾、接觸、跟蹤之行為。三、禁止無正當理由接近犯罪被害人或其家屬之住居所、學校、工作場所或其他經常出入之特定場所特定距離；法院就犯刑法第28章之1，或以性影像犯刑法第304條、第305條、第346條之罪案件之被告許可停止羈押時，經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認有必要者，得依職權或檢察官之聲請，定二年以內之相當期間，命被告遵守下列事項：一、前項第1款至第3款之事項，刑事訴訟法第110條第1項、第111條第1項、第5項、第116條之2第1項第2款、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3款、第2項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
三、本案被告劉建蔚因違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等案件，經本院訊問後，認其涉犯修正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2項、第3項之脅迫、引誘少年製造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現行同條例第36條第2項、第3項之脅迫、引誘少年自行拍攝性影像、同條例第39條第1項之無正當理由持有少年性影像、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與刑法第224條成年人對少年犯強制猥褻、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與刑法第305條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恐嚇危害安全等罪嫌，皆犯罪嫌疑重大，並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之1第1項第2、4款之情形，於民國113年11月12日裁定自同日起執行羈押在案。茲本案現階段訴訟程序進行之情況，既經準備程序終結，甚被告與本案被害人等俱達成和解或調解成立復依約賠付損害（本院卷第133頁至第134頁、第135頁至第136頁、第137頁至第138頁、第159頁至第160頁、第167頁至第168頁、第205頁至第206頁、第215頁至第216頁、4號侵附民卷第9頁至第10頁），實不無彌損負責之誠，堪認經此偵、審程序之教訓，應已知所警惕，其羈押之原因雖未消滅，衡情反覆實施同一犯罪之疑慮大為降低，經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衡酌被告犯罪情節、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被告人身自由之私益及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及比例原則，及為保護本案被害人等不再遭受被告侵害兼和解契約或調解筆錄所載之意見，認若提出相當之保證金並限制住居且命於相當期間遵守特定事項，應足以形成拘束力，而得確保本案後續審判及執行程序之順利進行並防杜再犯之可能，應無繼續羈押之必要，爰依前開規定，裁定如主文所示。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121條第1項、第110條第1項、第111條第1項、第5項、第116條之2第1項第2款、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3款、第2項第1款，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何燕蓉
　　　　　　　　　
　　　　　　　　　　　　　　　　　　法　官 陳秋君
　　　　　　　　　
　　　　　　　　　　　　　　　　　　法　官 吳宗航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十日內敘明抗告理由，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王韻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